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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2018-062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

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盾安环境，证券代码：002011）自2018年5月30日开市起

停牌，同时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于2018

年6月6日、2018年6月13日、2018年6月20日、2018年6月27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4、2018-045、2018-046、2018-047）；2018年6

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

请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6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

牌， 同时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8）；于2018年7月6日、2018年7月13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2018-051）；2018年7月16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同时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6），该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于2018年7月24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

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鉴于该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盾安环境，证券代

码：002011）将于2018年7月3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公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47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上海第一财经报业有限公司

完成减资及工商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关于上海第一财经报业有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粤传媒” ）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钟华强先生、周志伟先生回避表决）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上海第一财经报业有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参股公司上海第一财经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财经报业” ）及其股东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第一财经传媒” ）、北京青年报社共同签署《上海第一财经报业有限公司减资协议》（以

下简称“减资协议” ）。

根据《减资协议》的约定，第一财经报业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5,000万元减少至7,500万元，粤

传媒持有第一财经报业出资额3,750万元和北京青年报社持有第一财经报业出资额3,750万元将一次

性全额从第一财经报业退出。 本次减资完成后，第一财经传媒将成为第一财经报业的单一股东，持有第

一财经报业100%股权。第一财经报业将于其办理完成公司减资工商登记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向粤传

媒支付对价人民币6,600.00万元。 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16）、《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

上海第一财经报业有限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8-023）等相关公告。

二、 关于第一财经报业减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收到第一财经报业的通知，第一财经报业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上海市静

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2018年7月30日，第一财经报业已按照《减资协议》的约定将

交易对价人民币6,600.00万元支付到公司的指定账户。

工商变更完成后，第一财经报业基本信息如下：

(一)�公司名称：上海第一财经报业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7811306248

(三)�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四)�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466号12?12楼

(五)�法定代表人：李蓉

(六)�注册资本：人民币7,500万元整

(七)�成立日期：2005年9月29日

(八)�营业期限：2005年9月29日至不约定期限

(九)�经营范围：《第一财经日报》批发、零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网络技术开发、设计、

维护，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会务服务，礼仪服务，新闻出版技术开发，纸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股东：

股东 持股比例

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第一财经报业减资事项所涉及的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交易价款支付已全

部办理完毕。

三、 备查文件

(一)�上海第一财经报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

2018-071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7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3029弄18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6,812,9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90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董事喻志贤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喻会蛟、张小娟、张益忠、万霖、潘水苗、陈国钢、贺伟平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王炎明、李显俊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局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上海圆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6,776,983 99.9928 36,000 0.007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向上海圆通

蛟龙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转让上海圆

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

的议案

12,433,

498

99.7113 36,000 0.288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伟、俞爱婉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686

证券简称

:

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8-033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于2018年7月27日通过传真或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7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3人。

4.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天文先生、李雪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副总裁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副总裁候选人的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副总裁候选人王天文先生、李雪飞先生符合《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应任职资格条件，并已经取得了中国证监

会认可的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亦没有禁入尚未解除的

情况。

（三）同意聘任王天文先生、李雪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王天文先生、李雪飞先生简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王天文先生、李雪飞先生简历

王天文先生，1969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曾任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延吉证券营业部副

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稽核审计部总经理、财务部总经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审计部总

经理。 现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东证融达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王天文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副总裁的情形，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行为，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

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雪飞先生，1972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曾任吉林建设开发集团公司党委文书；吉林省国际信

托投资公司职员；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同志街营业部（原银河证券长春同志街营业部、原亚洲证

券长春同志街营业部）交易部经理、总经理助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自由大路证券营业部、同志

街第三证券营业部总经理，营销管理部、客户服务部总经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机构业务

部总经理，东证融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经纪业务发展与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金融产品部总经理，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李雪飞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副总裁的情形，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行为，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

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

2018-063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前期已披露的未结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及新增重大诉讼

（仲裁）案件进行了清理，现将各案件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已披露的未结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一）与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潭洲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市富冠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广

东中长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5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被告一）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潭洲

房地产开发公司、（被告二）广州市富冠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被告三）广东中长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诉至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2,222.51万元。 本案已有生效判决。 截止

2018年5月，本公司已收回全部款项，本案结案。

（二）与刘成凤民间借贷纠纷

2015年9月，刘成凤因民间借贷纠纷，分两案将本公司、本公司之云南分公司、艾若诉至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166.82万元和1,400.18万元。 2018年4月，本公司

与刘成凤就两起案件的执行达成和解协议：1. 前述两案双方所有债权债务按3,599.57万元

结清；2.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本公司已归还刘成凤1,518.93万元，还应归还2,080.64万元。

本公司已按和解协议履行完毕。2018年5月，昆明市中院作出（2017）云01执1762.1763号之

二执行裁定：昆明市中院（2017）云01执1762.1763号案件终结执行。截止本公告日，本案结

案。

（三）与南充市嘉陵区城乡规划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12月，南充市嘉陵区城乡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嘉陵规划局” ）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诉至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418.34万元。 2017年12

月，南充市中院作出（2016）川13民初78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嘉陵规划局向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8年6月，四川省高院作出（2018）川民终427号民事判决：

撤销（2016）川13民初78号民事判决，驳回嘉陵规划局的起诉。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结案。

（四）与唐光琼、洪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2年8月，唐光琼、洪雄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公

司之三级子公司重庆市爆破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爆破公司” ），涉案金额3,

397.30万元。2018年3月，重庆仲裁委作出（2012）渝仲字第485号裁决：爆破公司向唐光琼、

洪雄支付尚欠工程款298.96万元。 截止2018年4月，爆破公司已按裁决书履行完毕，本案结

案。

（五）与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10月，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烨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建公司” ）

诉至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070.00万元。2018年4月，巴南区法院作出（2015）

巴法民初字第10811号民事判决：驳回帝烨公司的诉讼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结案。

（六）与务川自治县九天洪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10月，务川自治县九天洪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天公司” ）因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七建公司诉至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

金额3,056.90万元。 2018年2月，遵义市中院作出（2017）黔03民初837号民事裁定：准许九

天公司撤回起诉。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结案。

（七）与西北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0年12月和2011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八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八建公司” ）与西北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西北电力” ）因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分别在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两起诉讼，现两案已经生效判决。 2017年

5月，咸阳市中院分别作出（2017）陕04执恢20号执行裁定：两判决抵消后西北电力应付给

八建公司2,359.59万元，西北电力现已履行完毕，（2015）陕民一终字第00042号民事判决

书终结执行；（2017）陕04执137号执行裁定：本案执行标的在执行（2015）陕民一终字第

00042号民事判决书时已作了抵消，本案已执行完毕，（2015）陕民一终字第00043号民事

判决书终结执行。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两个案件均已结案。

（八）与重庆市福星弗客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2年6月，八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市福星弗客实业有限公司诉至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942.63万元。 2017年2月，双方达成调解。 截止2018年2

月，八建公司已收回全部案款，本案结案。

（九）与重庆市开州物资贸易中心买卖合同纠纷

2016年1月，重庆市开州物资贸易中心因买卖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住

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建公司” ）诉至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871.82万

元。 2016年1月，双方达成调解。 截止2017年6月，住建公司已支付完毕，本案结案。

（十）与王开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2月，王开均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诉至重庆市

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969.81万元。 诉讼期间，本案被裁定移送陕西省汉中市中级

人民法院管辖。 2018年6月，汉中市中院作出（2015）汉中民一初字第00024号民事裁定：准

许王开均撤诉。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结案。

（十一）与重庆厚储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2018年1月，重庆厚储贸易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市政

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交通” ）诉至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

1,976.55万元。 2018年2月，沙坪坝区法院作出（2017）渝0106民初20940号民事判决：1.市

政交通支付截止2017年11月30日的货款本金1,485.42万元、 调价款391.56万元， 合计1,

876.98万元。 并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时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4倍计算违

约金。 2.市政交通支付律师费60.00万元、保全担保费1.78万元，合计61.78万元。 截止2018年

4月，市政交通已支付完毕，本案结案。

（十二）与重庆新华书店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重庆渝世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5月， 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将重庆新华书店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

（以下简称“新华书店” ）、重庆渝世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 ）诉至重

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诉讼期间，本公司与新华书店、物业公司对账核算后申请将诉讼请

求变更为：（1）支付尚欠工程款957.00万元；（2）退还履约保证金80.00万元；（3）承担诉讼

费、保全费和律师费。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三）与成都天之海实业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5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成都天之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之海公司” ）诉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338.40万元。 2017年2月，成

都市中院作出 （2015） 成民初字第1697号民事判决： 天之海公司向本公司退还质保金

128.66万元和59.90万元、支付工程款855.45万元。 天之海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8年3月，四川省高院作出（2017）川民终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2018年6月，本公司已向成都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执行

中。

（十四）与贵州金源华府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12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贵州金源华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源置业” ）诉至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810.65万元。 2017年10月

11日，毕节市中院作出（2016）黔05民初249号民事判决：金源置业向本公司支付工程款1,

547.18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 2018年4月，本公司已向毕节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截止本公

告日，本案尚在执行中。

（十五）与毕节市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10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仕俯领地项目），将毕节市博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毕节博泰” ）诉至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

534.23万元。 2018年4月，毕节市中院作出（2017）黔05民初187号民事判决：毕节博泰支付

工程款680.64万元、保修金315.56万元及利息。 毕节博泰不服该判决，已向贵州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二审审理中。

（十六）与中京博泰毕节地产置业有限公司、毕节市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10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同心大厦项目），将中京博泰毕节地产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京博泰” ）、毕节市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毕节博泰” ）诉至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668.69万元。 2018年4月，毕节

市中院作出（2017）黔05民初188号民事判决：1.中京博泰支付工程款2,179.04万元（含

500.00万元补偿金）及利息，毕节博泰对前述500.00万元补偿金及对应的利息承担连带责

任；2.中京博泰支付保修金148.15万元及利息。 中京博泰、毕节博泰不服该判决，已向贵州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二审审理中。

（十七）与南川禹光水务投资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10月，南川禹光水务投资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城建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 ），涉案

金额3,149.21万元。 2017年12月，重庆仲裁委作出（2015）渝仲字第2346号裁决：1.驳回申

请人仲裁请求；2.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欠付工程款697.32万元；3.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律师

费18.00万元；4.驳回被申请人其他仲裁反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城建集团累计收款692.77万

元，剩余款项尚在履行中。

（十八）与四川国惠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2016年3月，四川国惠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惠置业” ）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将

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集团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312.20万元。本案经两审

终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日对城建集团进行司法扣划。 2017年10月，城建集团向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2018年3月，四川省高院作出（2018）川民申605号裁定：本案由

本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再审审理中。

（十九）与重庆诚信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8月，重庆诚信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

本公司之三级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二公司” ）诉至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000.00万元。 本案经两审终审，市政二公司已按判决支

付完毕。2017年12月，市政二公司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2018年2月，重庆市

高院作出（2018）渝民申186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再

审审理中。

（二十）与巴中市巴中荣新发展有限公司、四川省荣新集团有限公司、四川荣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5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 ）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巴中市巴中荣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中荣新” ）、四川省

荣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新集团” ）、四川荣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

川荣新” ）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7,465.74万元。 2018年6月，四川省高院作出

（2015）川民初字第74号调解书：1.二建公司自愿撤回对荣新集团、四川荣新的起诉，由四川

省高院作出准许撤诉的裁定之后，本案当事人仅为二建公司与巴中荣新；2.各方确认巴中荣

新与二建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于2015年5月12日解除。 案涉工程造价总计5,

268.54万元，巴中荣新已付工程款2,854.07万元，尚欠工程款2,414.47万元；巴中荣新尚欠

履约保证金110.00万元；3.二建公司在上述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就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但在2017年1月20日前已销售、签约、备案、预告登记以及拆迁安置的房屋除外；4.巴中荣新

应向二建公司补偿400.00万元（包括停窝工损失以及2018年8月1日当日及之前逾期支付工

程款的利息），二建公司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巴中荣新主张任何索赔款项；5.巴中荣新应于

2018年6月1日当日向二建公司支付完毕本协议第二项、第四项约定的款项，二建公司应于

2018年8月1日前向巴中荣新出具未开具部分款项的发票；如未按上述约定时间支付完毕款

项，两个月宽限期届满后，巴中荣新应自2018年8月2日起支付利息；6.二建公司应于2018年

6月30日前向巴中荣新提交案涉工程的全部竣工验收资料， 并协助办理6#楼的竣工验收；7.

二建公司应按约定承担4-6#楼所修建部分的质量保修义务，质量保修期从2015年5月12日

起计算；8.如案外人就4-6#楼二建公司所修建部分向二建公司或巴中荣新主张权利，二建公

司与巴中荣新应及时沟通、共同处理；9.二建公司、巴中荣新自愿放弃本案其他诉求。 截止本

公告日，本案尚在履行中。

（二十一）与重庆逸悦置地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5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二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逸悦置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逸悦置地” ）诉至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889.64万元。 2017

年12月26日，大足区法院作出（2016）渝0111民初3244号民事判决：逸悦置地支付工程款

1,403.16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支付停工损失199.59万元、退还履约保证金及文明施工费用

50.00万元。 2018年4月，二建公司已向大足区法院申请执行。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执行

中。

（二十二）与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7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二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四川泰合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合置业” ）诉至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600.88万元。 8

月泰合置业提起反诉，涉案金额1,996.00万元。2018年5月，顺庆区法院作出（2017）川1302

民初4033号民事判决：泰和置业支付工程款494.30万元，并以该款为本金从2016年3月10日

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的3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本清时止； 驳回二建公司

其他诉求和泰和置业全部反诉请求。 二建公司不服该判决，已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二审审理中。

（二十三）与重庆昊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8月，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三建公

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昊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晟公司” ）诉

至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554.59万元。 2018年1月，三建公司向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8年4月，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5民终1279号民事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5月，三建公司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二十四）与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七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帝烨地产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烨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4月，七建公司申

请：1.变更原诉求第1项为支付工程款4,879.16万元；2.增加诉求为退还履约保证金861.00万

元， 确认在6731.12万元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加上原诉求中支付停工损失

990.96万元，变更后涉案金额共计6,731.12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二十五）与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6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七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帝烨地产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烨公司” ）诉至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2018年4月，七建公司申

请：1.变更原诉求第2项为支付工程款约2,750.00万元（以鉴定结果为准）；2.增加诉求为退

还履约保证金250.00万元，确认在3,000.00万元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变更后涉

案金额共计3,000.00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二十六）与蔡显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7年11月，蔡显明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八建公司诉至重庆市南

川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000.00万元。 2018年5月，南川区法院作出（2017）渝0119民初

7826号之二民事裁定：本案须以八建公司与袁和平、袁文斌、徐贵明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正在审理当中，尚未审结。 故本案中止诉讼。

（二十七）与袁和平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7年11月，袁和平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八建公司诉至重庆市南

川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800.00万元。 2018年5月，南川区法院作出（2017）渝0119民初

7825号之二民事裁定：本案须以八建公司与袁和平、袁文斌、徐贵明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正在审理当中，尚未审结。 故本案中止诉讼。

（二十八）与汉中泽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

2013年1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汉中泽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中泽顺” ）、重庆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昌房

产” ）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后移送至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

901.06万元。 期间，汉中泽顺提出反诉申请，住建公司变更诉讼请求。 2015年7月，汉中市中

院作出一审判决。 住建公司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6年6月，陕西省高院作出

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汉中市中院重审的民事裁定。 发回重审期间，住建公司变更诉讼请求，

汉中泽顺提出反诉申请。 2017年8月，汉中市中院作出重审一审判决。 住建公司向陕西省高

院提起上诉。 2018年5月，陕西省高院作出（2018）陕民终8号民事判决：1.维持一审判决第2

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3项；3.变更一审判决第1项为，汉中泽顺返还质保金212.40万元，并支

付欠付质保金利息（自2016年5月20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付清时止），建昌房产

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建昌房产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汉中泽顺追偿；4.汉中泽顺支

付工程款572.05万元，并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自2016年5月20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

至实际付清时止），建昌房产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建昌房产承担责任后，有权向

汉中泽顺追偿；5.驳回住建公司其他诉求。 截止本公告日，住建公司已向汉中市中院申请强

制执行。

（二十九）与重庆绅帝富达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9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起诉重庆绅帝富达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绅帝公司” ），涉案金额

6,148.60万元。 2017年6月，重庆市五中院作出一审判决。 绅帝公司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 2018年5月，重庆市高院作出（2018）渝民终236号民事裁定：按绅帝公司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 截止本公告日，住建公司已向重庆市五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十）与张传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9月，张传洪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重庆市金

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骏耀” ）诉至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涉案金

额1,300.00万元。 诉讼期间，张传洪申请：将原诉求第1项变更为支付工程款1,700.00万元。

变更后，涉案金额共计2,000.00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三十一）与中昊黑元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威远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8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市政交通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中昊黑元化工研究

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黑元” ）、威远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远

宏大” ）诉至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489.96万元。 2017年10月，自贡市中院作出

（2016）川03民初118号民事判决：中昊黑元、威远宏大支付工程款1,489.96万元及利息。中

昊黑元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二审审理中。

（三十二）与陈德强等4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4月，陈德强、兰先伦、代安中、魏泽红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

公司市政交通、周开均、兰维江诉至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812.21万元。

2017年8月，遂宁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 周开均、兰维江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8年3月，四川省高院作出（2017）川民终1233号民事判决：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三

项，即周开均、兰维江退还陈德强等4人保证金840.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市政交通在欠

付周开均、兰维江工程款及保证金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 陈德强等4人返还周开均、兰维江

超付工程款93.94万元，支付鉴定费18.00万元。 2.驳回陈德强等4人的其他诉求和周开均、兰

维江的其他反诉请求。

（三十三）与重庆驰旭混凝土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2017年11月，重庆驰旭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驰旭公司” ）因买卖合同纠纷，将

本公司之子公司市政交通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1,111.94万元。 2018年1

月，渝北区法院作出（2017）渝0112民初23709号调解书：1.市政交通支付货款本金888.45

万元 （2018年2月10日内支付350.00万元，6月30日内支付200.00万元，9月30日内支付

338.45万元）；2.市政交通于2018年9月30日内支付律师费30.00万元；3.市政交通于2018年2

月10日内支付保全担保费1.12万元；4.受理费、保全费合计4.93万元，由市政交通负担（于

2018年2月10日内支付给原告）。 截止本公告日，市政交通按调解书履行中。

二、新增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一）与南充市嘉陵区城乡规划建设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南充市嘉陵区城乡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嘉陵规划

局” ）诉至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764.64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尚在一审审

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请求被告（1）立即支付未按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而产生的资金利息2,764.64万元（暂

计算至2018年3月1日，此后仍应按约定利息支付至本息付清为止）；（2）承担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2013年1月，本公司与嘉陵规划局就迎宾大道南段项目签订《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建设

合同书》。 合同签订后，本公司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案涉工程已于2014年7月22日通过竣工

验收。 但嘉陵规划局至今尚欠工程款本金未予支付（本公司已另案起诉，正在审理中），本

公司认为其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利息，故依法提起诉讼。

（二）与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工业学院” ）诉至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068.43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请求被告（1）支付工程款722.97万元、质保金220.00万元及利息125.46万元（从2011

年9月1日起，以实际欠付工程款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工程款本息付清

时止；从2012年9月1日，以220.00万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质保金付清

时止；前述两笔款项产生的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5月13日）；（2）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2009年2月，本公司与工业学院签订《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第一工程第三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本公司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案涉工程已完工并交付使用，同时

已办理结算。 但工业学院至今尚欠工程款与到期质保金未支付，故本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三）与阜阳市城南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阜阳市城南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阳

城投” ）诉至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870.04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尚在一审审理

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请求被告（1）支付增加工程款1,870.04万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2015年10月，本公司与阜阳城投就盛唐雅苑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017年

10月、11月，八建公司接到合肥工大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通知，要求对案涉工程合同外的

工程进行施工，现该项工程已施工完毕并经验收合格，同时就该项工程造价已作出鉴定。 但

阜阳城投至今未支付该部分工程款，故本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四）与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集团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

称“河口县政府” ）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4,234.07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尚在

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1）支付欠付的工程款1,111.71万元、利息8,534.44万元，金额共计9,646.15

万元（暂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2）支付截至2018年2月28日的违约金；（3）承担全部

诉讼费用。

后变更诉讼请求为：

（1）原诉求一变更为：支付欠付工程款911.71万元，利息8,534.44万元（暂计算至2018

年2月28日）及2018年3月1日直至实际付款日的欠付款利息，金额共计9,446.15万元；（2）

原诉求二变更为：支付违约金4,787.92万元（暂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及2018年3月1日直

至实际付款日的违约金。

诉讼期间，河口县政府提出反诉申请，请求判令反诉被告（1）赔偿损失4,100.00万元；

（2）承担反诉费用。

事实和理由：

2007年4月，城建集团与河口县政府签订《河口国际口岸北山片区东西干道、中心干道、

河滨路道路工程BT模式投资建设总承包合同》。 合同签订后，城建集团按约履行合同义务，

案涉工程已于2012年11月3日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但河口县政府至今尚欠工程款未

支付完毕，故城建集团依法提起诉讼。

（五）与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重庆

化工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化工学院” ），涉案金额12,186.83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尚在仲裁

审理中。

2.仲裁请求及理由

仲裁请求：

裁决被申请人（1）立即与申请人就重庆化工职业学院迁建工程（一期）进行结算，支

付尚欠工程款约5,961.76万元（以鉴定金额为准），并承担资金利息约351.72万元（现暂计

至2018年10月30日，从2018年1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以5,961.76万元为基数，按同期

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130%计付）；（2）退还工程保证金3,100.00万元，并承担资金利息约

414.79万元（暂从2015年2月第一次应退款至2018年1月应退款，共计29次应退款，分段计

算为414.79万元）， 另从2018年2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3,100.0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

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130%计付；（3）支付因图书馆、学生宿舍F楼未修建产生的损失621.88

万元；（4）支付抢工费1,187.68万元；（5）支付因被申请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增加的建设成

本约500.00万元（以鉴定为准）；（6） 支付申请人因维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49.00万元；

（7）承担本案仲裁费、鉴定费等仲裁费用。。

事实和理由：

2014年12月，三建公司与化工学院就重庆化工职业学院迁建工程（一期）签订《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签订后，三建公司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在化工学院存在未及时交付施

工图纸、未按时支付工程进度款等违约情形的情况下，仍将工程施工完毕并交付化工学院

投入使用。 现化工学院故意拖延办理竣工验收和结算，拒不支付工程款，故三建公司依法申

请仲裁。

（六）与重庆迈崴机器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迈崴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崴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涉案金额4,875.59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1）支付工程款3,363.49万元；（2）支付工程款利息1,512.04万元（暂计算

至2018年3月31日），利息应当支付至付清时止；（3）上述工程款对上述工程享有工程款优

先受偿权；（4）承担诉讼费、保全费。

事实和理由：

2012年12月，四建公司与迈崴公司签订《水土高新园项目二期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

后又陆续签订5份补充协议就增加的工作内容达成一致。 案涉工程已于2015年10月23日验

收合格并交付使用，2018年1月完成结算。 七建公司按约定完成合同义务，并于2016年10月

12日通过竣工验收，2017年6月28日完成结算。 但迈崴公司至今拖欠工程款未付，故四建公

司依法提起诉讼。

（七）与重庆市引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四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市引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引领地产” ）诉至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5,618.00万元。截至本

公告日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1）解除四建公司与引领地产于2014年3月2日签订的武隆县隆成国际工程

（I标段）施工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2）退还履约保证金400.00万元；（3）支付工程款4,

000.00万元（以工程造价鉴定结果为准）及资金利息（以4,000.00万元为基数，工程款以鉴

定结果为准，自2018年2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时为止，按月息2%计算）；（4）四建公司在引

领地产欠付工程款4,000.00万元（具体金额以鉴定结果为准）以内，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

价款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5） 支付2018年2月1日前的资金利息和停工损失1,

218.00万元；（6）承担诉讼费、鉴定费等。

事实和理由：

2014年3月，四建公司与引领地产签订武隆县隆成国际工程（I标段）施工总承包合同

及补充协议。 合同签订后，四建公司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但引领地产未能按约履行付款义

务，故四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八）与张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七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张

建，涉案金额3,043.14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尚在仲裁审理中。

2.仲裁请求及理由

仲裁请求：

裁决被申请人（1）赔偿工程款损失2,992.50万元；（2）支付工程款损失占用利息（以

2,992.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1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银行一年期同期贷款

利率4.35%计算，截至到2018年4月12日暂定为50.64万元，利随本清）；（3）承担仲裁费等。

事实和理由：

2013年11月，七建公司与张建就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津校区一期工程单体建筑工

程签订《工程项目管理合同》。现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张建作为内部承包人，应按《工

程项目管理合同》承担自负盈亏责任，故七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九）与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七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将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帝烨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010.00万元。截至本公

告日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1）解除七建公司与帝烨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支付工程

尾款3,100.00万元（以鉴定结果为准）及资金占用损失（自起诉之日起，以欠付工程尾款为

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付清全部应付工程款为止，利随

本清）；（3） 确认七建公司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3,100.00万元（以鉴定结果为

准）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4）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后变更诉讼请求为：

（1）撤销原诉求第1项；（2）变更原诉求第2项为支付工程尾款3,010.00万元（以鉴定

结果为准）及资金占用损失（自起诉之日起，以欠付工程尾款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付清全部应付工程款为止，利随本清）；（3）变更第3项为确

认七建公司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3,010.00万元（以鉴定结果为准）内享有建设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事实和理由：

2013年12月，七建公司与帝烨公司就君禧天地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

订后，七建公司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但帝烨公司未按约支付工程款，且由于帝烨公司资金问

题案涉工程停建。 现案涉工程已经司法程序拍卖，原合同客观上已不能继续履行，故七建公

司依法提起诉讼。

（十）与重庆长江三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八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长江三峡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旅游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008.58万元。截至本

公告日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1）支付工程款1,701.19万元；（2）支付回购利息暂合计1,277.79万元（该

利息由两部分组成， 其中基础部分从2011年8月22日起， 以实际欠付的该部分工程款为基

数，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暂计至2018年4月10日，从2018年4月11日后继续以

实际欠付工程款的金额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全部款

项时止，利随本清；其中主体及外墙部分从2012年12月28日起，以实际欠付的该部分工程款

金额为计算，按前述方法计算）；（3）支付履约保证金利息29.61万元（该利息从2012年12

月28日起计算至逾期退还的前一天即2013年9月28日，以履约保证金600.00万元为基数，按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4）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2009年，八建公司与旅游公司签订《重庆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1年4月，双方又签

订《巫山神女大酒店BT工程补充协议》。随后八建公司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案涉工程已竣工

验收合格，并于2017年12月完成结算。但旅游公司至今欠付工程款及利息，故八建公司依法

提起诉讼。

（十一）与广元宏浩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十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十一建公司” ）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向广元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广元宏浩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大公司” ），涉案金额3,715.23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尚在仲裁审理中。

2.仲裁请求及理由

仲裁请求：

裁决被申请人（1）支付工程款3,345.2万元，利息370.03万元，合计3,715.23万元（利息

从2016年2月1日计算至2018年6月1日，为370.03万元；从2018年6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

以3,345.2万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随本清）；2.承担仲裁费、

保全费。

事实和理由：

2014年，十一建公司与恒大公司就广元雪峰物流中心二期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 合同签订后，十一建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案涉工程已于2015年12月竣工验收合格并交

付使用。 但恒大公司至今拖延办理结算及支付工程款，故十一建公司依法提出仲裁申请。

（十二）与商丘市成功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商丘市成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功置业” ）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

子公司二建公司诉至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2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尚在一

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1）解除合同；（2）赔偿各种经济损失1,200.00万元；（3）承担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2016年6月，二建公司与成功置业签订《商丘市里仁小区经济适用房工程项目建筑安装

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签订后，二建公司于2016年7月6日进场施工，后因成功置业拖欠工程

款和误工费而拒绝复工。 成功置业为尽快将工程交付使用并降低经济损失，故依法提起诉

讼。

（十三）与重庆强捷钢结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重庆强捷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捷钢构” ）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将本公

司、本公司之贵州分公司诉至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859.57万元。 截至

本公告日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二被告（1）支付工程款本金1,486.48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从2018年4月16日起

至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随本清，暂计373.08万元）；（2）承担

诉讼费、保全费。

事实和理由：

2011年8月，原被告双方签订《盘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标准厂房钢结构工程》专业分包合

同。 强捷钢构诉称，案涉工程于2013年5月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但被告未支付剩余工

程款，故依法提起诉讼。

（十四）与重庆豪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重庆豪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坤劳务” ）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本公司

之子公司城建集团、张朝均诉至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691.69万元。 截至本公

告日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1）支付工程款及延期付款利息共计2,815.15万元；（2）承担诉讼费。

诉讼期间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

判令被告（1）支付拖欠工程劳务款本金875.99万元，以及至2018年5月24日止欠付工

程劳务款的利息639.27万元， 两项合计1515.26万元；（2） 支付保证金违约的利息40.67万

元；（3）支付为进行施工筹款的利息31.22万元；（4）支付在施工中垫付的其他款项104.54

万元；（5） 支付从2018年5月25日起至付清拖欠工程劳务款本金之日止的延期付款利息；

（6）承担诉讼费。 前面1-4项诉求共计1,691.69万元。

事实和理由：

2013年6月，豪坤劳务与张朝均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2013年12月，豪坤劳务

又与城建集团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豪坤劳务诉称，案涉工程于2017年10月全部

竣工验收合格，但被告未支付剩余工程款，故依法提起诉讼。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案件中，已结案件对本期或期后利润等无重大影响。 其他案件

由于尚未结案，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目前暂时无法判断上述未结案件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跟踪相关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